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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论人的个性自由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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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产生 

    

    在19世纪中叶,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人自身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是人的社会,而

不是神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是“现实社会的人”。现实社会中的人受社会的各种具体客观条件决

定,是有个体的差异的,因而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个性。 

    

    马克思对前人关于人的个性的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进而提出了自己关于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理

论。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旧唯物主义者就“人道”反对“神道”,提出人是自然的人,而不是神的

人,是现实的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人在现实生活中就应当存在着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

论就是马克思提出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另一方面,空想主义者圣西门、欧文认为在其理想

的社会里“每个人所受的训练和教育将使他们能够用最好的方式尽量发挥本人的全部才能和力量”。随

之,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空想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后,提出了共

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时马克思对人的个性发展的思考

不仅是从人的社会存在物的角度思考,而且还将其与社会制度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但对于如何才能

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首先要大力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

正地发展人的个性,也才能发展人的潜能。因此要“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条件”。他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建立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

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但是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即便是生产力发展了,物质丰富了,如果

仍然是人剥削人的社会,那么也不可能实现人的个性自由的发展。只有消灭现阶段这个人剥削人的资本

主义社会,建立人与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个性才能得到充分发展。他认为在共产

主义社会里人们的“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到了那时人们将“根

据社会的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而且,人们也只有在那种社

会里才能有着自己的“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也才能发展自己的“个人才能”。 

    

    二、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载体 

    

    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当中的,也不是建立在唯心主义者所论述的内心信念、“神

道”或者“上帝”当中,而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个体当中。因此,马克思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理

论研究的载体就是现实存在的人。马克思是从两个角度进行思考的:一是人的自然存在,二是人的社会存

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明确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

的个人的存在。”因而,马克思认为,社会就是人的社会。没有人的个体的存在,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

在。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也就无法探究人的个性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也

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认

为,在思考人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时,要“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

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用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

程中的人。”因此,马克思指出:“人始终是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这充分说明了人是整个世界的主

体,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生物个体,而“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



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 

    

    马克思认为人是个体存在的人。但是人的存在又不是单纯存在的生物个体,而是在社会现实的基础

上的社会存在物。因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而在这一现实的基础就是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结

果。人的“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人只有通过这个基

础才能进一步地生存和发展,离开了这个基础,人类社会就不会存在。因而,人类社会是人与人之间通过

生产劳动而结成的社会。“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了一定的联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

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另外,社会关系又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果。

“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

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而这现实中的人却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的人。马克思指出:“人是

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

‘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可见,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现实的人通过实践活动而创

造的,这个人不是观念的产物,也不是宗教的产物,而是通过社会的实践活动把每个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社

会现实的人。 

    

    三、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特征 

    

    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既然是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那么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特征就是社会性,这就避

免了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个性就好像完全是自己的个人私事,与他人无关,与社会无关。经常会有人发出

“我学习”、“我发展”等观点,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人的个性发展理论的错误理解,忽视了人个性自由

发展理论的本质特征———社会性。 

    

    由于每个人在其现实生活中都是以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因而有着很大的差别。古希腊的哲学家苏

格拉底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这就说明了在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因而作为活动的个体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力图自由、自愿、全面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发展自己。现实的

人是指具体的、活生生的、具有个性特征的、此时此刻的人以及此时此刻的活动着的人。马克思在《詹

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写到:“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个性的特点,因

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

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因而,我的个性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实在存在

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个性存在于人的生产力中,人是生产力的拥有者和体现者,是生产力中最活

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就要调动人的主

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但是人的个性发展却又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存在。因为马克思已经论述了人的本质属性就在于人的

社会关系的总合。也就是人不是单个的个人存在,而是由许多人所构成的一个群体。人是类存在物。

“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

对象;而且因为———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人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而存在。

人总会通过社会的生产实践活动,把人类联系在一起。这时,任何人的个性都将统一在人的社会性这一共

同的基础上。 

    

    对此,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双重的存在物,既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又是一种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

物。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必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必然无可避免地存在于他

所赖以生存的各种自然和社会生活条件之中,其个性发展必然要受制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人的个性

是在社会生产当中产生的。正如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写到:“我

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

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

相符合的物品。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生命活动中,我直

接证实了我的真正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本质。”另一方面,人的个性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而发展的。社会发展达到什么程度,人的个性就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因而个人也就具有什么样的社会面

貌。也就是说,人的个性是作为一种是实然状态而存在着的。实然表现在人的个性具有无限发展的潜能,

他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通过对象性活动去超越各种被给定的对象性关系,去打破那种预成的、宿命的生

存方式,去实现所应是的目的。由于“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

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因此,其个性显然不是凝固不变

的,而是随着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动态的、不断发展着的

态势。这一人的个性发展正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相一致的,这又充分地证明了人的个性的本质特征就

是社会性。 

    

    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途径 

    

    个性的自由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要受到现实生活条件的诸多因素制约。因而,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就指出:“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人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

论出发的解放。”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是从人的解放这一出发点出发的。要解放

人,马克思认为应从下列二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力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二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防止劳动

的异化。 

    

    在发展生产力方面,马克思认为,人是“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尊重人的个性,

就要尊重人的首创精神。马克思在谈到人的解放时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

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奴隶制;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 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

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可见,人的解放,只有大力地发展生产力,才能使人从束缚人的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获得自由。 

    

    马克思在研究了私有制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

所谓人的解放,正是人的存在方式、表现方式和类特性的解放,而这一切解放又都是感性的。“私有财产

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因此,马克思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共产党人可

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

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它

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你们说,从劳动不再能变成资本、货币、

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成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

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由此可见,你们承认的,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

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代替那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

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在研究了私有制对人的个性约束后,又进一步地分析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导致的劳动异化

对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制约。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的出现,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机

械大工业的本性一方面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更和工人的全面性流动性;另一方面由人所发明的

机械反过来又变成了约束和束缚人的本质力量———一种异己的力量。因此,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还

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

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驶着这种力量。”而要消灭这种“异化”,解放人本身,“保持自己的个性”,“使

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就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要发展生产力就要

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使社会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合,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

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而且“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合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

能的一定总合的发挥”,否则就会使“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因

此,马克思要求“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合的占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

产主义。“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的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

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因而,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上,

“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才能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



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

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

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针对到处否定人的个性的状况,马克思《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

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 

    

    可见,马克思始终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个性发展的基础,但是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为资本主义服

务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剥削人的制度,这种制度必然会导致人的劳动的异化,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个

性。其根本就是要消灭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明确指出:“若

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

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因此,马克思认为,只

有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建立公有制,让人人都拥有生产资料,人与人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只有这样人们

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展示和发展自己的个性。 

    

    五、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目标 

    

    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构建和谐的社会。要构建和谐的社会,就要人类社会的全面发

展;要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就要人的个性自由的发展。因而,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就是要解放人,要让人独立出来,不要成为物或

者是制度,更不是他人的附属物,而是完全的独立个体,人的潜能才能得到更大地发挥。当人的个性自由

得到极大地发展的时候,人就具有创造力,因为创造力来源于个性。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不可能具有创造

力。有了创造力就可以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也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也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政治文明以后,才可能

反过来再次促进其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

明的相互协调发展。只有这三者都协调发展了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丁科,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硕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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